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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史研究】

明清地权契约中“业”的表述与田骨
田皮的“业权”属性

张可辉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明清时期田骨田皮分离是永佃关系或者说永佃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就权利范畴与属性来

说，田皮与使用权、经营权、永佃、永佃权存在交集，但实际并不相同。 在土地“王有”观念支配下，田

骨田皮分离无论是针对国家所有权作进一步分割，还是针对私人所有权作进一步分割，其终极所有

权依然归属国家。 受“王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并不总是关注于土地的“所有” “占有” ，而更多关注的

是基于土地的“收益” ，是为了获得这一收益而力求享有的合法经营的权利———“业权” ，这在明清地

权契约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业权固然是多重权利的组合，但却彰显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即

强调对土地的经营与收益权利，而并非对土地的所有、占有权利，相对于现代所有权概念，“业权”更

能够实现对田骨田皮权利范畴与属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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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随着永佃关系的不断发展，时至宋代，田骨田皮的分离在江南已初见端倪；明清

时期，田骨田皮分离已广泛分布于江南乃至全国各地。 田骨田皮分离的发展，使得田主与佃农

之间的产权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在一般的租佃关系范围内，佃农不得自行将田地转卖或转佃他

人，主佃之间主要是佃权关系；而在田骨、田皮分离的形态下，田骨、田皮都可以自由流转，骨主

或皮主与佃农之间属于地权关系。 通过对明清田骨田皮地权流转契约文书的考察发现，时人或

许并不总是关注土地的“所有” “占有”问题，而更多关注的是基于土地而产生的“收益” ，是为了

获得并保护这一收益而享有的合法经营权利———“业” “业权” 。

一、地权契约文书中“业”的表述

明清时期，田骨田皮分离日益发展，名称也比较繁多。 有研究指出，“各地名称不一：福建称

骨、皮，如‘田有田骨、田皮’ 。 有的也称根、面，如‘田皮即闽清之田面，田骨即闽清之田根’ 。 江

西多以大小来区分，如‘田骨属掌田者，曰大买；田皮属掌耕者，曰小买’ 。 广东称为粮田、质田

或粮业、质业。 如‘县（归善）属田地而有粮、质两项’ 。 在江苏，称田底、田面，如‘俗有田底、田
面之称。 田面者，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 。 在浙江，称田皮为田脚，买皮为顶脚” ［１］ 。
“江省积习，向有分卖田皮田骨、大业小业、大买小买、大顶小顶、大根小根，以及批耕、顶耕、脱
肩、顶头、小典等项名目，均系一田二主” ［２］８０。 因历史上谓之田骨、田皮更为普遍，所以学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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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田骨、田皮的称呼。 明清田骨田皮分离之后，地权流转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关系或者秩序

在相关契约文书中有着较为完整的存在。
（一）契约文书中的“为业”
崇祯年间，安徽休宁李奇付转佃契约记载：

立佃约人李奇付，原佃得李三付田一备，从落土名树坑头，计田一亩五分，计大小

田三丘，计硬租十四秤十四斤，先年得价银一两，佃与同春堂，迭年交小租三秤，崇祯十

四年十一月，是身凑价银二两六分佃来耕种，交纳正租并同春堂小租。 今因江三孙会

银，将田转佃与房东李□名下为业，得受价银并酒食银二两八钱。 其银契两相明白

…… ／ ／ 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二日 ／ ／ 立佃约人 李奇付 ／ ／ 依口代笔 谢元禄。［３］４２４

从这一田皮转佃的契约文书可以看出，同一块土地，前后转佃共计 ４ 次。 先是李奇付从李

三付处取得佃权，后转佃与同春堂，得价银一两并年小租三秤；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 年）十一月，李
奇付又从同春堂处佃回耕种，付银价二两六分；崇祯十五年又转佃与李□名下“为业” ，得银二

两八分。
清代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５ 年） ，四川巴县张渭瑞卖地契约记载：

宫保府堂侄张渭瑞，拨出熟荒山田壹分，凭众乡甲里邻，卖与一甲里民鲁学明，立

户输赋。 其田东至二龙潭河沟为界，南至袁姓山内岭路为界，北至河堰为界，坐落地名

姬家林波，即议定价系银贰拾伍两，两手现交，不致短欠。 自卖之后，恁人等不得异说。
阴阳二宅，恁凭鲁姓耕输应役，永远为业。 而张府亲疏人等不得异说，阴阳二宅恁意修

理，并无前贱后贵，取找取赎。 恐人心不古，立此卖契，永远为执。 ／ ／ 实计拨出条粮银

陆钱（具名略）①

张渭瑞卖地契约中，连皮带骨一并流转，“拨出熟荒山田壹分”卖与鲁学明，“永远为业” ，同
时约定“并无前贱后贵，取找取赎” 。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 ，四川巴县何门卢氏出卖田地、房产契约记载：
何门卢氏、绿氏□□何会元为婚，□□□，卢氏夫□□，□移二女，抚育出醮，守制

至今，年迈无倚，□□□□，天时旱魃，难以度日，情愿同侄何松山、燦山、民山、屏山，侄

孙子朝等，婶侄商量，将氏夫受分祖业田地一坋，载种玖丰，条粮参钱。 其田有四置界

畔：东地名长冲沟，正冲田三块；南地界为子岩沟，塝荒熟田地一段，底张姓为界；西地

各陀腰树，熟田五块，底岩崘为界；北边老屋宅下，正冲秧田一块，宅左小田一块，底下

塝熟田一块，塘塆熟田大小四块；中地名乡堂岗，塝田直下滥田塆荒熟田土一段，石猪

槽荒熟田地一段，底左竹林。 脚踏手指，四置界时清楚，恁行尽卖，寸土不晋，出卖与堂

弟何攸元名下永远为业。 彼即凭众面议，时值田价足色纹银壹佰贰拾两整，无货物折

筭，彼即凭众交给何卢氏婶侄等，入手亲收。 愿讫契价两明，并无后欠。 ……今恐人心

不古，立出卖帋，永远存据。 （具名略）②

何门卢氏出卖田地、房产契约中，“恁行尽卖”于堂弟何攸元名下“永远为业” ，同样约定“契

价两明，并无后欠” 。
嘉庆年间，安徽休宁吴惟大分卖田骨、田皮契约分别记载：

立杜卖田租契人二十六都四图吴惟大，今因急用，自情愿央中将祖遗下田租一号，
坐落土名马劲坳，系新丈慕字四千二百九十、九十一号，计田大小四丘，计税二亩二分

整。 其田四至自有册载，不及开写，凭中出卖与二十七都二图朱敦素名下为业。 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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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清代巴县档案《张渭瑞卖地契约》 ，清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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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议定，时值价银贰拾两整。 其银当日一并收足，其田即交买人管业收租办赋。 本

家内外人等，毋得生情异说。 未买之先，并无重复交易及一切不明等情，如有，尽是出

卖人理直，不涉受业人之事。 其税在本家吴奇玄户内起割，推入买人户内办纳无辞。
恐口无凭，立此杜卖田租契文，久远存照…… ／ ／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 日 ／ ／ 立杜卖佃契人

吴帷大 押 ／ ／ 侄 吴希万 押 ／ ／ 凭中亲 ／ ／……友 余品三 押 ／ ／ 依口代书 项君踢押

立杜卖佃契人二十六都四图吴帷大，今因，急用，自愿央中将承祖遗下佃业一号，
坐落土名马劲坳，计佃二亩二分，计田大小四丘，凭中出卖与二十七都二图朱软素名下

为业。 当日三面议定时值价钱拾九两整。 其银当日一并收足。 其佃即交买人管业，另

发耕种，……今恐口无凭，立此杜卖契，久远存照。 ／ ／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 日 ／ ／ 立杜卖佃

契人 吴帷大 押 ／ ／ 侄 吴希万 押 ／ ／ 凭中亲 ／ ／……友 余品三 押 ／ ／ 依口代书 项君锡 押①

结合上述数则契约文书，可以认为，在明清时期，佃农取得佃权，谓之“为业” ；连皮带骨可

以“为业” ，仅是田骨或者田皮也可“为业” 。
（二）契约文书中的“管业”
明清时期，地权契约文书包含着田地的价格及租额等等信息，也有着契约双方以及中人关

系的约定。 从其转让内容来看，有骨皮一并买卖者，有骨主卖皮、皮主卖皮者，也有皮主买骨或

骨主买皮者；从其转让方式来看，绝卖是地权流转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所谓绝卖即卖断。 但

田骨田皮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骨主皮主对地权很少一次绝卖尽净。 骨主或皮主对出卖的地权

多保留部分权力，从而促使地权的交易形式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在绝卖之后，卖主又往往

要求自己长期佃耕的权利。 除了绝卖，还有活卖、出典、抵当等不同形式。 在地权流转契约文书

的记载中，每每可以看到“管业”的记载，是通过契约文书对“管业”者的地位、权益予以认定。
乾隆年间，福建闽北游国梓绝卖田皮契约记载：

下际坊立卖契字人游国梓承父遗下有得小赔田一段，坐落土名岗场，田即目上至汤

宅、下至陈宅、左至本宅、右至汤宅田为界。 今来俱出四至明白，递年实还叶宅大苗钱

九百六十文。 且梓今因缺少银两，家中应用无从所办，情愿即将小赔田托中出卖，未立

契之日，先问亲房兄弟等人，各不愿受后，凭中人送至大康墩头坊叶得帮亲承买为移

业，当日凭中三面言议定时值土风出离业价纹银二十二两正足，立契之日，系是一色现

银交易，无欠分厘……且梓自授田价银之后，其田即便退与买主登记管业耕作收租还

苗……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 日 ［４］

活卖是指地权买卖过程中，卖主在卖出地权时，不收足田价，留有余地，往往保留赎回、加找

的权利，卖主到期无钱赎回，需要进一步出卖田骨或田皮，可以向买主要求增加田价，要求找补

银钱，即找价，也谓之补贴银。 卖主找价时，同样需要缔契立约，时人谓之“找契” 。 出典则是指

地权骨主或皮主将田骨或田皮押与他人以换取钱物，不付利息，到期偿还钱物，收回土地，如若

到期典主不能取赎，则地权易主。 而抵当则是指高利借贷时，以举债人地权作抵押，到期不能清

偿，则收充田地。［５］ 出典、抵当与活卖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是否明确地规定了取赎的年限。
顺治年间，福建闽北李科第活卖田皮契约记载：

慈惠里四十五都李墩坊住人李科第，承父遗下晚田一段，土名场中，即自东到溪、
西至杨宅田、南至李宅田、北至黄宅田为界。 今来俱出四至明白，递年供纳本里李正盛

大苗员米四箩四斗庄，又口米乙斗庄。 且科要得银两使，托中说谕，就得前田小业立契

出赔与本里范宅边为业。 当日三面言议定土风时值钱十一两正，当日成契，一顿现银

交易，并无准折债负之类，亦无重叠典卖之理。 其田的系自己物业，与有门房伯叔兄弟

０４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７ 卷

① 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８３ 页。



人等各无干涉，倘有上手来历不明，且赔主自用出头抵挡，与银主无干，其田言过不拘

年月备办原价取赎，即便退还，如无原银，仍从原主永远管业……顺治十一年二月

　 日。［４］

雍正年间，福建闽北张赤奴活卖田皮契约记载：
立赔契人张赤奴，承祖遗下旱田皮一段，坐落土名油坑墩，即目四至老契俱载明

自，计还主人张宅大苗谷一十五箩四斗正。 今因缺少银两使用，情愿托中将此田皮出

赔与吴宅边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赔价纹银一十二两正。 成契之日一顿交足，不欠

分厘。 并无准折债货之类，及无重复典赔之理，所赔其田的系自己物业，与亲房伯叔兄

弟侄人等各无相干。 自赔之后，仍从赔主前去召佃管业。 其田皮言议后日备有原价，
仍从随冬取赎，不得阻执，此系两家甘允，并无异说，今欲有凭，立赔契为照用。 当日交

得实价纹银一十二两押。 其有上手赔契一并缴照。 ／ ／ 雍正四年十月 　 日。［４］

从契约文书的记载看来，明清时期，之于田骨、田皮、佃权的拥有，都谓之“管业” 。 如若存

在欠租少息问题，则“管业”权益有可能失去，权益转移谓之“起业” 。 道光年间，安徽徽州郑立

南借种租批契约（安徽省博物馆藏，编号：２．２３５７０．６１．２０）即记载曰：
立借种小天租批人郑立南，今借到许荫祠名下小买田二丘，土名宋铁钉，言定每年

秋收交纳风车净硬租谷十八斗整，挑送上门，不得短少。 如有欠少，任凭起业另换他人

耕种。 恐口无凭，立此借种租批存照。 ／ ／ 道光十六年八月 日①

与此同时，具有不同范围资格、权益的“管业”者，往往也均被称之为“业主” ，从而形成了一

块田地上，复数“业主”的存在。 根据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所载，康熙年间，
江苏武进刘文龙地权流转，先缔活卖契，后又分别于雍正、乾隆年间立找契，其契文分别记载：

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 今因原价轻浅，央中

找得银一两整，其田仍照前契，业主收租，立此存照。 ／ ／ 雍正七年八月 日 ／ ／ 立找契 刘

文龙 ／ ／ 中人 张芳之 ／ ／ 万瑞

又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原价轻浅，找过一次，仍

未毅足，今再央中找得银七两，前后共收银十五两。 自找之后，田虽原主承种，如有租

息不清，听凭业主收回自拼。 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 ／ 乾隆十四年二月 日 ／ ／ 立找契 刘

文龙 ／ ／ 中人 王元 ／ ／ 陈瑞章 ／ ／ 代笔 元襄②

从相关契约文书来看，康熙年间，田主刘文龙卖田一亩八分，收取价银七两，价格偏低，遂于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年）立找契，但找价仅得一两，尚未找足。 时至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 ，刘文龙又

二次要求陈家找贴并得以实现。 在找价过程中，经过两次找契的缔结，终给足了田价，活卖于是

也就变为绝卖，地权流转也因此结束。 虽然刘文龙土地转让后依然实际承种原有田地，实现“管

业” ，已是“业主”身份，但买主陈氏也同样被称作“业主” ，只是“管业”的范畴不同。
（三）官方制度中“业”的指向

“业”的概念在明清民间契约文书中广泛使用，内涵丰富。 而在官方制度中，也广泛使用这

一概念，同样显示出较为宽泛的包容性，及于所有、佃、典诸种地权关系。 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
明清时期，“业”的观念与内涵在民间与官方的一致认同。

《大明律》卷五《户律·田宅》 “盗卖田宅”条规定曰：“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
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 “典买田宅”条又载曰：“若将已典卖与人

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以所得价钱计赃，准窃盗论，免刺，追价还主。 田宅从元典买主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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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和惠《清代徽州田面权考察———兼论田面权的性质》 ，《安徽史学》 １９８４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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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典田宅、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 限外

递年所得花利，追片给主，依价取赎。 其年限虽满，业主无力取赎者，不拘此律” ［６］ 。 从相关文

献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官方制度中所谓“业”的概念，或指向“所有” ，或指向“佃权” 。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五《户部》 “田赋二”规定：“有业民田，如初系佃户开垦，籍绅

衿出保报垦，立有不许夺佃团约者，准原佃子孙永远承耕，业主不得无故换佃。”卷一千一百十七

《八旗都统·田宅宗室庄田》 “官兵庄田一”条又规定：“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
向有定例。” ［７］ 在这里，经由佃户开垦、绅衿出保之“有业民田”中的“业”不得无故换佃；而为维

持八旗制度，虽然“旗地产业”严禁旗民典卖、出售，但其中的“业”在实际上指向“所有” 。 《大

清律例》卷九十五《户律·田宅》也有规定，曰：“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

‘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 ‘永不回赎’字样。” ［８］ 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无
论是买或是典，其所获得的权利同样都被称之为“业” 。

为了鼓励民众垦荒，清朝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 年）四月二十四日谕内三院，颁布“开垦荒地之

例” ，对于无主荒田、有主而无力开垦之田，政府规定曰：“察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

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 俟耕至六年以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准征

收钱粮。 其六年以前，不许开，不许分毫敛派差徭” ［９］ 。 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 年）秋七月，陕西巡抚

张楷奏称，“ （陕西）无主之地，即给垦户为业。 其有主而自认无力开垦者，定价招垦，给照为

业” ［１０］ 。 对于无主垦荒之地，所谓“永准为业” “即给垦户为业” ，或是指向“所有” ；而对于有主

之田，所谓“定价招垦，给照为业” ，实际上是以定租或押租的“定价”方式招垦，本质上是佃耕

方式。

二、“业”的内涵及田骨田皮属性成说比较

通过前文契约文书以及官方制度记载来看，明清时期，随着田骨田皮分离、流转的发展，无
论民间还是官方，时人进一步形成了“业” “为业” “管业” “业主”等以“业”为中心的表述习惯和

权利观念。 长期以来，学界对田骨田皮权利范畴、属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涉及历史学、
经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与视野的解读，对于田骨，基本认定归属所有权，对于田皮，则归之于使

用权，或永佃权、部分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等等，与“业”的内涵有着较大的交集。
（一）契约文书中“业”的内涵

早在唐宋时代，“业”作为一种概念，在国家政策、法令条文、民间契约中，实际上已被广泛

运用并且是认同的，其内涵也是很广的。
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永业田中的“业”有着“所有”的性质。 据《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上》记载，武德七年（ ６２４ 年）田令规定：“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 ［１１］ 开元二十五年

（７３７ 年） ，又进一步明确该规定。 诚如《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所载：“诸永业田皆传子

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１２］

在宋代，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争业上》 “吴盟诉吴锡卖田”案所载：
吴锡继吴革之绝，未及壹年，典卖田业，……五契田产纽计五十二亩半，……但北

源一项四百五十把，元系摽拨与吴革之女，吴锡不应盗卖，当厅毁抹，……其余四契，却

听照契为业。
在这里，“却听照契为业” ，即是指买主依据契约所获得的典权。
同卷卷宗“使州送宜黄县张椿与赵永互争田产”案又记载曰：

赵宏植产于宜黄，卜居于安庆，相去隔远，不可照应，托弟掌管，甚合人情，若无官

物少欠，不可谓之逃亡。 赵焕以兄之田，视为己物，初以献于县学，继复献于郡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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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之男赵永持安庆公文，就本州陈乞，执出干照，具述前事，欲还元业。 拖照佥厅所

拟，谓既是祖业分明，官司难以拘泥，使府照行，给付管业，可谓用意之厚，施行之当。
张椿乃佃之人，辄敢固执，欲归于官，以贪耕作之利，观其状词，以赵永为别派，非是赵

宏之子。［１３］１００－１０１

这里的“业”则又指向业主对于田地的所有权利，与现代法学意义的“所有权”十分相仿，正
是“管业”者赵永所“陈乞”的。 而“佃之人”张椿所争夺的不过是“耕作之利” ，即佃权。

时至明清，随着田骨、田皮分离的发展，特别“一田二主” “一田三主”的形成之后，人们更进

一步形成了“业” “为业” “管业” “业主”等以“业”为中心的表述习惯，而其内涵则进一步扩大。
结合前文多则契约文书，明清时期，不仅佃权可以“为业” ，田骨、田皮或连皮带骨均可以“为

业” ，而在绝卖、活卖、出典、抵当等不同形式的地权流转过程中，权利发生转移， 也均可谓之“管

业”地位的相应变化，这显示出，“业”的概念在明清民间契约文书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内涵的极

为丰富。 而这种内涵的丰富，或者说宽泛，从一个侧面表明，“管业”所强调的是收益的权利，而
并不是对土地的所有、占有的权利。

（二）田骨田皮属性成说

关于田骨田皮权利范畴、属性的研究，就主流成果来看，其主要路径往往是以土地所有权与

使用权分离等现代理论为基础的，深受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所有权”概

念被视作与“产权”等同，其产权理论特别是其所有权分离理论影响深远。 诚如道格拉斯·Ｃ·
诺思所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
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１４］ 依

其相关理论的解释，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谁的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而所有权

则是一个法律范畴和历史范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

会关系下面发展着” ［１５］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

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 ， “ 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得以实现的经济形

态” ［１６］ 。 当全部土地产权权能集中由一个产权主体行使时，谓之“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当除土

地终极所有权以外的其他产权权能从土地产权内分离出来，由另一个产权主体行使时，则谓之

“经济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或事实上的土地所有权” ［１７］ 。 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

土地所有权是指由终极所有权及所有权衍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出租权、转
让权、抵押权等权能组成的权利束。［１８］

１ 认为田骨田皮是土地所有权与占有权或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经典论断，田骨田皮可以归属于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 樊树志先生

或据此进而讨论，其研究以为，“地租凭借土地所有权取得，地租的取得意味着拥有土地所有权。
田底权、田面权的分割与大租、小租的分割相联系，实质上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及其经济形态———
地租的分割” ［１９］ 。 其中大租为骨主所征收，而小租则为皮主征收。 基于相关判断与认识，或以

为，“田面权实质上是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 ，既认同田骨的所有权性质，同时也强调了田皮的

占有权性质，并进一步指出，“所谓‘一田两主’ ，是指同一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存两

个永久的独立地权” ［２０］ 。 也有研究指出，“明中期后部分省区出现了‘田骨’ ‘田皮’的名称，这
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间说法。 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权同使用权的进一步析

离” 。［１］ 田皮权的出现是“土地使用权深化的结果” ［２１］ 。
２ 认为田骨田皮是所有权与永佃权（使用权或经营权与部分所有权组合）的关系

就历史上的研究成果来说，更多学者认为，田皮即是“永佃权” 。 需要说明的是，从其论述的

权能内容来看，所谓“永佃权” ，确切地说是指“永佃的权利” ，而并不是源自西方社会的“永佃

权” 。 持此观点研究认为，一方面，田皮固然具有使用权性质，但这一使用权也具有明显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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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长久性特征；另一方面，田皮是多种权利的融合，不仅具有使用权或经营权的性质，也具有

在此基础上部分所有权的性质。
杨国桢先生认为，“永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租佃形式，它盛行于明代中叶之后，延

续于清代、民国时期。 采用永佃形式租佃地主土地的佃农，在不欠租约条件下，有永远耕种的权

利，我们把它称之为永佃权。” ［２２］ “佃农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升为拥有对土地的部分

所有权；这样，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便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一田数主

的形态” ，“一旦永佃权的自由转让成为一种‘乡规’ ‘俗例’ ，就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这时，
佃农就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升为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便分

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 。［２］７７，１００谢肇华先生也同样指出了田皮的永佃性质，同时他又认为，这种

永佃的权利，是从土地所有权当中分离出来的，“在许多方面和土地所有权相似” ［２３］ 。 李三谋先

生指出，“佃户和大租主（笔者注：即骨主）共同掌握了土地所有权，所以大租主不能把这种佃户

赶走，实行自种或让他人来租种土地，而必须让其永远佃种或长久使用，即承认其永佃权。 这种

土地永佃权，就是使用权和一部分所有权的结合。” ［２４］ 史尚宽先生则认为：“中国的永佃权，旧称

之为佃，户部则例民人佃种旗地，地虽易主，佃户仍旧，地主不得无帮增租夺佃，盖即永佃权之意

……我亦间有田面权（永佃权）与田底权（土地所有权）之称。” ［２５］

赵冈先生在表述田皮永佃性质的同时，特别强调其使用权的“充分”性。 研究指出，在中国

古代“所谓的永佃权是一种独立的产权，享有永佃权的农户对于这块土地有充分的使用权，可以

自由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如果不愿自己耕种，则可以将永佃权转移给他人，包括转租给其他佃

户、遗赠给子女、在市场上出典或出售。 永佃权卖断出售时，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

定” ［２６］ 。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与上述诸论相似，即认为田皮是多种权利的融合，不过不是使用权

与部分所有权的组合，而是“土地经营权和部分所有权” ［２７］ 的组合，认为“所谓田皮权是永佃权

的一种形式……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永佃权的首要特征” ［２８］ 。
而左平良先生则从田皮融资功能角度进一步诠释指出，“永佃权在租佃关系中本属租期的

一种，在通常情况下，租期限内，租赁权等于土地使用权。 然而，由于永佃制度下农民具有永久

使用土地的权利，于是，租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化，租赁权 ＝ 使用权的涵义已被埋没，而以

永久使用权 ＝某种意义的所有权（俗称田面权）的面目出现，最终形成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

离的‘双重所有权’的格局。” ［２９］

（三）田骨田皮属性研究的发展

既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有研究表明，其研究思路基本上是将“所有权” “占有权” “使用权”
“经营权”或“永佃权”与“田骨” “田皮”对应起来进行讨论，一方面，难免模糊了永佃、永佃权、
田皮的概念；另一方面，无论是使用权、永佃权、部分所有权、占有权还是经营权，并不能精确表

达田骨、田皮的丰富内涵。 结合西方其他产权理论，学界对于田皮的“永佃权” “物权”属性也有

了新的解读。
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重要内容，影响同样巨大。 该学派关于产权研究的出

发点在于，“它是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

的规则” ［１４］ 。 作为其中分支之一，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产权作为一个权利束，可以分解为多种

权利并统一呈现一种结构状态，所有权包括四方面的权利：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交易权，作
为上述四种权利统一的所有权，实际上就是产权。 对产权的界定及转让会影响产出与资源配置

的效率。［３０］ 另一分支法经济学则旨在将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

知识结合起来，主张把效益观念导入法律领域，其代表人物波斯纳即认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

高而抑制交易，则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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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认为田皮大于“永佃权” ，永佃权大于“永佃”
一方面，处分权并不是所有权、占有权的专利，物权也同样具有处分权能。 另一方面，永佃、

永佃权与田皮虽然在权利特征方面存在交集，但权利范畴实际并不相同。 永佃意味着只能使

用，但不能自行买卖与典当，而田皮不仅可以相互买卖与典当，而且可以用来继承、转租。 据此，
梁治平先生研究认为，“永佃权与‘永佃’ ，虽仅一字之差，其渊源、内涵及意义等则相去甚远。
‘永佃’如同‘世耕’ ‘永耕’ ，乃清代民间契约用语，它们直接反映某种租佃关系。 永佃权则否，
它是一个分析概念，其确定内涵首先来自于现代民法，其渊源又可以追溯至古代罗马” ，“简单

地从权能上说，永佃权大于‘永佃’而小于‘一田两主’下的田面权” ［３２］ 。 该研究从习惯法层面

对永佃关系、田骨田皮属性进行阐述，认为应以“永佃关系”来代替史学界通行的“永佃权”的提

法，进一步厘清了永佃、永佃权、田皮权的区别。
２ 认为田皮具有独立物权属性，田骨田皮属于“双重所有权”格局

有研究分析认为，田骨田皮是并列关系，分别具有独立的物权的属性。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

也把田皮认作所有权的分割，但同时强调田皮的所有权性质，研究指出，“把同一地块分为上下

两层，上地（称田皮、田面）与底地（称田底、田骨）分属不同人所有” ，“田面权与田底权并列，也
是一个永久性的独立物权” ，“江南的一田两主关系，在一分为二的土地上的两个所有权中，含
有可以自由处分各自标的物的权能” ［３３］ 。

在一般永佃关系下，佃户交租而取得世代承耕的权利，田主不得自行转佃，即俗语所谓的

“倒东不倒佃” “换东不换佃” “佃随田移” 。 据此，有研究指出，除非永佃人自愿退佃，永佃人不

会丧失其权利，按照现代民法的观点， “由于永佃具有对抗新业主的效力，因而属于一种物

权” ［３４］ 。 按此逻辑，则在发展了的永佃关系即田骨田皮分离的情况下，田皮也具有物权性质。
所以，虽然并不同意运用现代法学概念进行田骨田皮分离的描述，但为了形象说明，李力先生还

是指出，“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概念相比，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占

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相分离的状态” ［３５］ 。 有研究更进一步指出，“由于历史环境与语言习惯

的原因，土地用益物权在中国明清时期是用田皮权或田面权来表述的……剖开语言表述差异的

表象我们会发现，中国明清时期的田皮权和发源于西方的用益物权的属性相同” ［３６］ 。 在田皮权

利范畴界定的同时，也有着研究方法的启发意义。

三、田骨田皮的“业权”属性

明清时期，在同一块土地上，田骨、田皮两权并立又相互独立，可以各自买卖、让与、继承、出
典，另一方不得干涉。 骨主、皮主在各自处分地权时，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相互牵制。 在当时人

们的生活习惯中，因为田皮更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为皮主带来更多收益而被看重。 在此基础

之上，时人无论对于田骨的处分，还是对于田皮的处分，都同样视之为“管业” 。
（一）田骨、田皮的权利范畴

在田骨田皮分离的情况下，骨主征收地租，即所谓“大租” ，并向官府缴纳田赋；而皮主则可

以长久耕种土地，同时向骨主缴纳地租。 但田骨田皮与一般租佃关系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皮

主欠租，骨主极少可能随意撤佃、刬佃，而往往只能向佃农追讨。 诸如江西地区，“始则向田主佃

田，饵以现银数两，名曰退价，又曰顶耕，必令业主写退字付执。 田主贪得目前微利，受其圈套，
继则多贪退价，将田私佃他人，竟以一主之田分佃至数十人，甚至任意典卖，得价回籍者” ［３７］ 。
在福建漳州地区，“业主随有田产名，而租户反有操纵之实，甚至拖欠累累，连年不结，业户虽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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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佃，而佃户以粪土、田根争衡制肘” 。①

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强化皮主或佃农处分土地的权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志书记载，
“其佃人之田，视同己业，或筑为场圃，或构以屋庐，或作之坟墓，其上皆自专之，业主不得问焉。
老则以分之子，贫则以卖于人，而谓之；得其财谓之上岸，钱或多于本业初价”②。 由于皮主可以

自由处分田皮，转佃田皮并同样收租，但并不减少骨主征收地租数额，所以骨主也逐渐失去对皮

主、佃农进行直接控制的兴趣与条件，以致皮主、佃农对田皮频繁地进行流转，骨主与皮主佃农

两不相识。 比如，根据前文所述，崇祯年间“安徽休宁李奇付转佃契约”的记载，同一块土地，前
后转佃 ４ 次，形成了复杂的租佃关系，而骨主、皮主、佃农三方主体各自的变更，并不造成相对人

权益的变化。
清代徽州文书契约有诸多皮主转租的记载，从中也可以看出，田皮权限并非使用权、永佃的

权利或永佃权所能够包涵的。 根据《方观阒租田批》 （安徽省博物馆藏，编号：２３ ／ ３５７２． ６． ２）契

约文书记载：
立借种光板小买田租批人方观阒，今托中借到许名下化字号小买田一丘，计税二亩

五分整，土名九亩丘，凭中言定每年秋收交纳风车净干扇谷十四斗整。 其谷挑送上门，
不致短少。 倘有欠少，任凭另召他人拼种，并无异说。 所有大租，秋收之日交纳清楚。
恐口无凭，立此借种租批存据。 ／ ／ 同治三年十二月 日 ［３］４２４

从契约文书来看，皮主将田皮转租佃户耕种，收取定额租，如果佃户欠租，则皮主可以夺佃。
从地租分割意味所有权分割，以及皮主可以夺佃的事实来看，田皮的确具有所有权的色彩。 而

契约文书中常见“自承祖遗下旱田皮” “承父手遗有水田皮” “父手遗下旱田皮”的记载，也表明

田皮具有财产权可以继承的属性，的确并非土地经营权所能包涵。
随着“一田二主” “一田三主”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皮主可以将田皮任意处分，或买卖、或出

典、或转佃，且均不需要征求骨主的同意，在转佃的过程中，皮主与骨主具有相同的征收地租的

权益，即时人所谓之“小租” 。 在台湾地区，“有一田而卖与两户，一田骨、一田皮者；有骨、皮俱

卖者，田皮买卖并不与问骨主。 骨系管业，皮亦系管业；骨有祖遗，皮亦有祖遗” ；在福建建阳地

区，“皮亦有不耕种者，仍将此田佃与他人，得谷租若干，并还骨主若干” 。［３８］ 在广东地区，“田上

存在粮业（田骨之谓） 、质业（田皮之谓）两业，业主各自处分，不能越界” 。［３９］５４１既然“倒东不倒

佃” “换东不换佃” “佃随田移”已然成为社会习惯，所以田骨并不凌驾于田皮之上，有时恰恰相

反，诚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坟墓·主佃争墓地”所载，“再传而后，子孙衰弱，主
佃易势” ［１３］３２６。 更有一些地区人们以田皮为营生，诸如福建龙岩地区，“山多田少，耕农者众，往
往视田亩租额为赢余者，多出资钱，私相承顶”③；时人有所谓“金皮银骨”的说法，这一方面反映

出“一田二主” “一田三主”发展之后，“田皮价值反贵于田骨”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人看

重田皮，实际是看重“收益”的事实。
根据明朝万历刊《三台万用正宗》卷一七《民用门·文契类》所录“佃田文约”与“退佃田土

文约” ，皮主或佃户退佃，骨主还需要“出赔价细丝银若干” ，这是对已经取得田皮权利的皮主或

佃农工本的补偿。 时至清朝，在乾隆年间刑科诸多题本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这种权

利范畴。 如据“福建侯官县民程仲西殴伤陈信振身死一案”记载：
该田园原系举人林绪章祖置之业，因其田瘠薄，经各佃自捐工本，开垦筑坝成田，

照额耕种纳租。 迨后，各佃内有不能自种者，因有开筑工本，得价顶耕，以偿工本，仍听

新佃向田主换批耕纳，历久相安。 …如有欠租侵隐情事，仍听业主告官起佃。 如各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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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金镛修，游瀛洲纂《康熙平和县志》卷六《赋役》 ，抄本。
参见陈延恩修，李兆洛、周仲简纂《道光江阴县志》卷七《风俗》 ，清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年）刻本。
参见彭衍堂、袁曦业修，陈文衡等纂《道光龙岩州志》卷七，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张文治补刻本。



不顾，先尽业主归偿原顶工本银两，田归主召，以杜争端。［３９］５７７－５７８

福建侯官林绪章有田租佃，但历来未曾换佃，“因其田瘠薄，经各佃自捐工本，开垦筑坝成

田”之故。 佃户因改良土地，“费有工本” ，相当于预付了“讨田银” “粪质银” ，遂得田皮，有较大

支配权力，进而对田骨权利形成一定约束。 而判词中所谓“业主归偿原顶工本银两” ，实际上是

在官方法律上承认了佃户投入工本赋予原田的新增价值，同时也只有佃户有权进行处分。 如果

皮主不愿继续耕种，将田退还骨主，则地主必须偿还先前支付的工本、粪质银等等，但骨主则不

能任意刬佃，除非存在所谓“欠租侵隐情事” 。
（二）田骨田皮的“业权”属性

有学者指出，“在古代中国土地财产关系体系中，所有权与占有权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因为

在这里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国家（君主是其最高代表）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唯一主体，所
以古代法律—般涉及对土地财产的实际占有，‘名田’ ‘占田’及‘口分田’等等，都不过是不同形

式的土地占有权关系而已，而不是指土地所有权关系。” ［４０］ 正因古代社会权利概念的模糊不清，
以及田皮本身内涵的多层次性，所以，当我们用现代产权理论、概念去界定田皮的性质时，也就

会产生分歧，会有不同的论断。
不同国家的土地制度，其法律规范的具体构造可以趋同，但法治理念、法律意识、法制环境

却不可能轻易地相互复制。 以西洋近代法的概念和生产关系发展阶段论的框架来把握中国田

骨田皮是有困难的，诚如日本学者草野靖所言，“讨论中国租佃关系的结构意味着把租佃关系内

在的种种重要范畴抽象出来并弄清它们之间的结构。 立足于西欧社会土地关系的各种范畴来

讨论中国的租佃关系是不行的。 这样的方法说到底不过是从中国有关租佃关系的种种现象中

找到与西欧相似的东西，再按西欧土地关系的框架加以排列而已” ［４１］ 。 岸本美绪也认为，“ （以

前）或明或暗地作为这些研究基本前提的都是西洋近代法的各种概念和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发

展阶段论，而这些理论前提是否能够提供理解中国社会中契约关系的有效框架现在看来却很成

问题。” ［４２］２９１中国学者夏勇则形象地指出，“面对这样的（西方的）法治概念，中国传统的法治思

想和法律经验，必然成为不可解释、不可理喻的，好比对着一面哈哈镜，看到的都是被人为夸大

或被人为贬抑的自我” ，“在这里，文化之间的差异，首先被认作某种重大的缺乏———缺乏西方文

化已经拥有的、作为进入最先进时代之门槛的那些特征。 随即，那些特征又逐渐成为评判的尺

度或标准，于是，不具备某种特征，就被偷换成不符合某种尺度或标准，……这里的逻辑十分荒

唐” ［４３］ 。
从当时人们的观念世界出发来认识、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因时论世” “主位理解”地

去分析明清时期田骨田皮起源、流转问题，从时人观念、准则、习惯出发来认识、分析明清地权属

性问题，可能要比利用现成理论框架进行客观判断更具有价值。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完全

拒绝使用某些近现代法律专门术语，近现代法律体系仍然不失为一个方便和有用的框架，只是

不能盲目地将其应用于中国传统地权关系的分析，不能以近现代法律体系的解释作为目的。
基于前述契约记载，并结合上述理论认识，在田骨田皮分离的层面上，“土地所有”不过是对

“管业”地位的所有；“土地买卖”不过是“管业”地位的变化。 田骨田皮的属性可以看作是，田骨

一方收取地租，田皮一方在负有交租义务的土地上经营，双方只是“管业”的内容不同，但“管

业”的地位即是并列而各自又独立的；而田骨田皮的流转，可以理解为田骨田皮将“管业”的正

当性予以转移，并且这种正当性，也同样存在“绝卖” “活卖”之分。 尽管田骨田皮与西洋近代的

所有权概念有些相似，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的影响下，这种权利在法理上不过是类

似于“使用收益权” ，为此，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称之为“管业的地位” “业主权” ，并深入指出，“在

当时的土地法秩序中成为交易对象的并不是具有物理性质的土地本身，而是作为经营和收益对

象的抽象的土地，即‘业’ ，某一特定土地的收益方法如果正好统一握在同一主体的手里，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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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田一主的状态；但若是同一土地上形成了复数的收益方法，各自以某种相对稳定的形态

分别被不同主体交易的话，则构成了在“一田”上复数“业主”并存的状态” ［４２］３０３。
在此基础上，田骨田皮的“所有”者，均为“业主” ，而其权利则可谓之“业权” 。 诚如李力先

生研究指出，“业”是用来表达财产权利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实际上被用来指称地权、田骨权、田
皮权、永佃权、典权、股权、井权等一系列财产性权利，在观念上并不以对物的占有为核心，而以

收益的权利为其基本内涵。［３５］ 与现代民法相比，“业权”更具包容性，更适宜描述和理解特定历

史和社会环境下的“田骨” “田皮”问题。 在明清地权契约中，“为业” “管业”内涵的丰富，较为

清晰地表明，其权利范畴或属性，在客观层面是多种权利的组合，是以权利束的形态发展演进

的；但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们观念层面，强调更多的是经营与收益的权利，而并不是对土地的

所有、占有，甚至是使用权利。

小　 结

田骨田皮分离是永佃关系或者说永佃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并最终导致“一田二主” “一田

三主”等形态的出现。 就其权利范畴来说，田骨田皮分离与现代所有权、使用权分割差异较大，
田皮与永佃、永佃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诸权也各不相同。 在土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思想观念支配下，田骨田皮分离不管是针对国家所有权作进一步分割，还是针对私人所有权作

进一步分割，其终极所有权依然归属于国家。 受“王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并不总是关注于土地

的“所有” “占有” ，而更多关注的是基于土地的“收益” ，是为了获得这一收益而力求享有的合法

经营的权利———“业权” 。 而“倒东不倒佃” “换东不换佃” “佃随田移”田骨田皮关系的发展，有
利于生产发展的稳定和土地收益的提升。 明清地权契约中所谓“为业” “管业”的“业权” ，一方

面固然是多重权利的组合，但另一方面却彰显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即强调对土地的经营与

收益权利，而并非所有、占有。 相对于现代所有权概念，“业权”更能够实现对田骨田皮权利范

畴与属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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